
「组队返现活动」一般条款及细则： 

1. 活动时间：北京时间 2026 年 5 月 1 日 00:00:00 至 2026 年 5 月 31 日 23:59:59（下称

「活动期」） 

2. 活动商户：香港崇光百货铜锣湾店及启德店。 

3. 参与方式：微信支付用户在活动期间参与组队，队伍人数达到 2 人，则组队成功，队

伍所有成员可分别获得【一份】组队礼（每支队伍最多 5 名成员）；组队成功后，队伍

中至少有 2 人在活动期间于参与商场的指定参与商户内分别完成一笔任意金额消费，

且队伍累计消费达到指定门槛，则队伍所有成员可根据个人的达标交易金额获得对应

的现金返现。 

4. 组队礼：组队成功后，队伍中每一名队员可获得【一张】满 150 元减 15 元代金券（面

额以及相应的使用金额门槛均以人民币为单位）。 

(i) 代金券需在组队成功后主动领取，每人仅可获得一次；同一用户若加入过不同队

伍，仅能在其首次加入/创建队伍时获得组队礼。 

(ii) 代金券在领取后 3 天内（含第 3 日）有效，过期后将自动失效，不予补发。 

(iii) 代金券只适用于参与商场的指定参与商户，使用门槛及条件以领券后卡券详情为

准。 

(iv) 组队礼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 1,800 位参与的用户领取。 

5. 返现比例：活动期满后，根据队伍全体成员的达标交易金额总数对应不同返现比例，

向队伍内用户返现，队伍内所有成员返现比例相同。不同交易金额对应的返现比例如

下： 

队伍最终达标交易金额总数：队伍成员返现比例 

满人民币 5,000 元（含）：1% 

满人民币 15,000 元（含）： 2% 

满人民币 30,000 元（含）：3% 

6. 返现奖励：个人的返现金额 = 个人达标交易金额 × 队伍返现比例。（个人达标交易

金额及返现金额均以人民币为单位） 

(i) 个人返现金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300 元。返现金额需在活动结束后的次日起领取。

活动结束后 30 天内未领取则自动失效，不予补发。 

(ii) 返现领取后，自动存入用户微信支付零钱。 

7. 活动期间内，用户首次加入/创建队伍后，在指定参与商户发生的微信支付线下交易视

为达标交易。达标交易金额计算时仅统计实际发生的消费金额，已退款金额不纳入统

计。 



8. 活动期间内，当队伍成员发生退款等交易时，队伍返现比例可能发生变化。个人返现

金额将以队伍当前实际的返现比例进行计算。 

9. 用户参与活动前的交易金额无法计入达标交易金额，参与活动后的达标交易可累计。

用户参与活动的时间以用户首次创建返现队伍或者首次加入返现队伍的时间为准。 

10. 用户参与活动时可选择创建新队伍，或者选择加入其他队伍。每支队伍最多 5 名成

员。同一用户不能同时加入两个或以上队伍。队伍中的所有成员都能邀请新成员加

入。 

11. 队伍获得返现资格前，成员可任意主动选择退出队伍，每个用户最多可主动退队【5

次】，超过 5 次后，无法再退出当前所在的队伍。用户退出队伍后，无法再次加入已退

出的队伍。 

12. 队伍获得返现资格后，所有成员不允许退出当前队伍，但可以继续邀请新成员加入，

新加入成员享受队伍当前的返现比例。 

13. 用户退出队伍后，可保留个人的达标交易累计金额，并可在加入新队伍后将个人达标

交易累计金额计入新队伍中。 

14. 当队伍有成员退出时，退出成员产生的达标交易金额不再纳入该队伍的统计中，队伍

基于剩余成员的达标交易金额，重新计算队伍累计达标交易金额和队伍返现比例。 

15. 本次活动仅限“微信支付内地钱包用户”参与。“微信支付内地钱包用户”是指一名持有中

国内地身份证、使用微信支付服务且具有法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而非一个微信账

户。于以下情况，有关账号将被视为同一位用户：同一微信号、同一手机号码、同一

银行卡号、同一身份证号码、同一手机设备，符合其中一个条件者视为同一位用户。

为确保用户的领奖资格及账号安全，活动主办方会保留暂停或永久停止向相关异常账

号发放奖赏的权利及追究权利。 

16. 如本次活动期间，出现不可抗力、情势变更或其他情况（包括但不限于重大灾害事

件、活动受政府机关指令需要停止开展或调整的、活动遭受严重网络攻击或因系统故

障需要暂停开展等），活动主办方及/或微信支付有权根据实际情况在法律允许的范围

内暂停、中止或终止活动，并可依相关法律法规等规定主张免责。 

17. 用户参加本活动即表示接受并同意遵守本细则条款。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活动

主办方及/或微信支付可以根据本活动的实际举办情况对活动规则进行变动或调整，相

关变动或调整将公布在活动页面上，公布后即生效。如您继续参与活动，视为您同意

并接受更新后的活动规则。如您拒绝活动规则的变更或调整，请放弃参与变更后的活

动。 

18. 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活动主办方保留活动规则的合理解释权。如有疑问，请致

电微信支付顾客服务热线(+86-57195017)。 



19. 活动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根据当前活动的累计可返现金额，活动主办方有权采

取限制创建队伍、限制加入队伍、限制获取返现资格等措施。当返现金额发完时，活

动将提前结束，并不另行通知，仅以微信支付系统记录为准。 

20. 所有活动时间均为北京时间。 

21. 关于活动如有任何争议，活动主办方保留最终决定权。 

 

 

 

 

  



1. 代金券领取时间：即日起至 2026 年 5 月 31 日  

2. 活动商户：香港崇光百货铜锣湾店及启德店。  

3. 参与方式：微信支付内地钱包用户在活动期间参与组队，队伍人数达到 2 人，则组队成

功，队伍所有成员可分别领取【一份】组队礼（每支队伍最多 5 名成员）。  

4. 组队礼：组队成功后，队伍中每一名队员可获得【一张】满人民币 150 元减人民币 15 元

代金券。  

(i) 代金券需在组队成功后主动领取，每人仅可获得一次；同一用户若加入过不同队伍，仅

能在其首次加入/创建队伍时获得组队礼。  

(ii) 代金券在领取后 3 天内（含第 3 日）有效，过期后将自动失效，不予补发。  

(iii) 代金券只适用于香港崇光百货铜锣湾店及启德店，使用门槛及条件以领券后卡券详情

为准。  

(iv) 组队礼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本次活动仅限“微信支付内地钱包用户”参与。“微信支付内地钱包用户”是指一名持有中国

内地身份证、使用微信支付服务且具有法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而非一个微信账户。于以

下情况，有关账号将被视为同一位用户：同一微信号、同一手机号码、同一银行卡号、同

一身份证号码、同一手机设备，符合其中一个条件者视为同一位用户。为确保用户的领奖

资格及账号安全，活动主办方会保留暂停或永久停止向相关异常账号发放奖赏的权利及追

究权利。  

6. 如本次活动期间，出现不可抗力、情势变更或其他情况，崇光(香港)百货有限公司及/或微

信支付有权根据实际情况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暂停、中止或终止活动，并可依相关法律法

规等规定主张免责。  

7. 用户参加本活动即表示接受并同意遵守本细则条款。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崇光(香

港)百货有限公司及/或微信支付可以根据本活动的实际举办情况对活动规则进行变动或调

整，相关变动或调整将公布在活动页面上，公布后即生效。如您继续参与活动，视为您同

意并接受更新后的活动规则。如您拒绝活动规则的变更或调整，请放弃参与变更后的活

动。  

8. 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活动主办方保留活动规则的合理解释权。如有疑问，请致电微

信支付顾客服务热线 (+86-57195017)。 

  



「微信支付 X SOGO Rewards 会员迎新礼」条款及细则： 

活动时间：北京时间 2026 年 5 月 1 日 00:00:00 至 2026 年 5 月 31 日 23:59:59 （下称 「活动期」） 

活动商户：香港崇光百货铜锣湾店及启德店 

参与方式：活动期內，经崇光微信小程序成为登记 SOGO Rewards 新会员，即可获得 HK$20 电

子现金券 1 张。 

条款及细则： 

1. 此电子现金券只适用于香港崇光铜锣湾店及崇光启德店 (Chanel 美妆专柜、餐饮食肆、购

买崇光购物礼券、千足纯金产品、换购礼品、电子游戏及其相关产品、首阶段婴儿奶粉(1 号)

及 POINTASTIC 奖赏除外)。 

2. 此电子现金券有效期由发出日起计 30 天，逾期无效，恕不补发。 

3. 单一购物满净值 HK$100 或以上可使用电子现金券 1 张；每次交易最多可使用电子现金券 1

张。 

4. 此电子现金券不可与其他优惠同时使用。 

5. 此电子现金券仅供 SOGO Rewards 会员专用，并须由相符的会员帐号使用。 

6. 会员须透过 SOGO Rewards 手机应用程式/微信小程式登入会员帐号，出示相关电子现金券

的二维码作全数或部份付款之用。 

7. 此电子现金券只可于指定楼层使用 1 次，付款前必须出示此电子现金券作注销。 

8. 此电子现金券只限于崇光(香港)百货有限公司(下称「我们」)于香港之崇光百货店选购产品

及服务时作不超于其面值付款之用，不设找续。 

9. 根据系统纪录，最早至有效限期的电子现金券会率先使用，所有已用、逾期及失效的电子现

金券将不会在会员帐户中显示。 

10. 每个二维码可使用 1 次，确认使用后即不能取消。 

11. 以电子现金券购买的货品可以更换，但不设退款。 

12. 此电子现金券不可转赠予亲友使用。 

13. 此电子现金券不可兑换现金或兑换 SOGO Rewards 积分，也不可作购买崇光购物礼券之用。 

14. 此电子现金券如有任何遗失或遗漏，我们概不承担任何责任或义务。 

15. 本公司保留权利随时更改有关条款及细则，而毋须事先通知。如有任何争议，崇光(香港)百

货有限公司保留最终决定权。  



「专属惊喜汇率券」条款及细则： 

1. 本次活动有效期内，中国大陆微信支付用户（以下简称为“用户”）可通过线下物料扫码或线

上访问进入微信支付全球有礼小程序领取本店专享汇率券。 

2. 微信支付香港崇光百货专享汇率券，仅限在香港崇光百货处使用。 

3. 用户领券后，在券有效期内，在该商家的第一笔支付时即自动使用商家汇率券，享超优汇率，

支付时系统将自动生效当前的最优汇率。 

4. 商家专享汇率券可与微信支付其他代金券在同一笔订单中叠加使用。 

5. 汇率券领取后 30 天内有效，每张券仅可在 1 笔交易中使用，领取后过期未使用，不退回使

用资格。临近活动结束的特殊情况下，领券后的最晚可用时间以活动结束时间为准。 

6. 每位用户每月在单个商家的领券张数有限，达限制后，需下月才可领取。同时，每个商家，

每日发券张数有限，先到先得。请关注商家发券情况。 

7. 为防止刷单，每张券最多可在 5 次未支付的交易中生效优惠汇率，拉起收银台但超过 5 次未

输入支付密码（包括因支付风控原因导致的未支付），会导致该张券失效，请谨慎操作。 

8. 若遇系统发券失败，可在使用完当前生效的汇率券后，重新返回页面领取剩余券。 

9. 汇率优惠在订单以微信支付所支持的外币（非人民币）为标价付款时生效。汇率价格实时波

动，具体汇率以支付时页面展示为准。 

10. 如产生全额退款，该笔订单所使用汇率券将一并退回。该张券使用条件和使用有效期不变，

已过期汇率券将不再退回。 非全额退款订单不支持退回汇率券。 

11. 同一微信号、同一身份证号、同一手机号、同一银行卡号、同一手机等设备，符合其一即视

为同一用户，若用户存在恶意刷单、套现等行为，将取消参与资格。 

12. 如特定商户涉嫌或疑似存在虚假交易、套现等违法违规行为，微信支付有权限制用户在特定

商户使用汇率优惠。 

13. 活动如有变动，请留意最新的活动规则。 

14. 所有活动时间均为北京时间。 

 


